
兼容与多元:牟宗三“时代判教”视域下

三教关系的现代重建∗

马士彪

内容摘要:牟宗三通过彻底反省传统三教关系的功过得失,追索传统三教关

系的内在难题,并将这一难题归结为“护教心态”的作用。 为超克传统三教关系

的内在难题,牟宗三展开了新的“时代判教”,以谋求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现代重

建。 牟宗三的“时代判教”意在呈现儒、释、道三教义理横向涵摄、纵向贯通的“通

达”境域,这一通达境域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横向将三教视为无限心的

三种特定表现形态,从而打通三教义理的睽隔;另一个层面是从纵向将三教义理

视为不断向“正盈圆教”趋进的过程,并将儒教义理视为兼备佛道义理的“大中至

正之圆教”。 从义理形态上看,牟宗三的“时代判教”是兼容型的判教,但其对三

教关系的重建,又蕴涵着多元论的洞见,并且若消融其儒家本位立场,“时代判

教”必然会走向一种“共相式的多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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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牟宗三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哲学重

构研究”(编号:24YJC720012)的阶段性成果。

在现代新儒家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现代诠释中,牟宗三在“判教诠释学”视域下对儒

释道三教义理性格的重新厘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三教关系的哲学重构,最具典范性。 牟

宗三因不满传统出于“护教心态”对三教异同的处理,而走向客观的“时代判教”。 他对三

教关系的哲学重构有何得失? 归本儒家的身份认同是否妨碍了其“时代判教”所标榜的客

观性? 新的三教关系模型是否减损了佛教与道家义理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在上述问题意

识下,从纵横两个维度省察牟宗三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哲学重建与“圆教”判释,并对其三

教关系模型之得失加以剖析。

一、相观而善:牟宗三对传统三教关系困境的超克

20 世纪 60 年代,现代新儒家开始在宗教性与宗教感等意义上将儒家界定为具有高度

宗教意识、宗教精神与宗教境界的人文教。 按照宗教为对一神和多神之信仰这一定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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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定儒、释、道三教,显然会陷入困境,因 “东方之伟大宗教传统竟无以神之问题为中心

者”①。 因此,儒、释、道三教是否为宗教这一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而是关涉

如何定义宗教的问题。 本着上述识见,黄俊杰以“刚性的定义”和“柔性的定义”来界定宗

教,所谓“刚性的定义”指的是制度化的宗教,而“柔性的定义”则将宗教视为“对于超越性

的本体的一种敬畏情操”②。 按照这一定义,儒教虽未形成制度化的宗教形态,但由于其始

终对天道抱有超越性的祈向,因而呈现出迥异于基督教传统的宗教性与宗教感。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宗”与“教”长期分用,并未形成现代意义的“宗教”概念。 今日

所用“宗教”一词,实转译自日文,其内涵对应的是西方传统中的宗教形态。 所以牟宗三

说:“中国以前有儒释道三教,而且在此传统中,宗与教是两词:依宗起教,以教定宗。 故常

只说三教,不说三个宗教,而此三教实无一是西方传统中所意谓之‘宗教’。”③有鉴于此,
牟宗三认为,“宗教”可从“事”与“理”两个层面加以界定,前者指的是宗教的外在形式,而
后者则指涉其内在义理内容:

自事方面看,儒教不是普通所谓宗教,因它不具备普通宗教的仪式。 它将宗教的

仪式转化为日常生活轨道中之礼乐;但自理方面看,它有高度的宗教性。④

从外在形式的角度看,儒教显然不符合制度化宗教的组织标准,这是由于儒教自始即重视主

体性,其关注的中心与重心在于如何通过践形尽性而知天,因此并未以制度化的组织形式面

貌呈现,而其对日常生活的规范作用,也体现为伦常礼文的教化形式。 尤有进者,在儒教中,
超越的天道与日常生活间并未隔离,而是处于一种相即不离的亲和性关系中:前者作为道德

实体,是带有普遍性和定然性的“神性之实”与“价值之源”,彰显出儒教的“终极关心”,由之

而有人格世界的树立;后者则表现出儒教的“现实关心”,由之而有礼乐人文世界的树立。 并

且,“现实关心”与“终极关心”之间的亲和性使儒教表现出融宗教于人文的高级宗教之特点。
有鉴于中国主体性关切下的三教与客观性关切下的基督教之差异,牟宗三重新定义

了“教”的概念:
凡圣人之所说为教,一般言之,凡能启发人之理性,使人运用其理性从事于道德的实

践,或解脱的实践,或纯净化或圣洁化其生命的实践,以达至最高的理想之境者为教。⑤

按照牟宗三的界定,“宗”指的是“宗趣”,“教”则是实现此“宗趣”的途径,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

系统,这一理论系统即所谓“教下名理”。 在牟宗三那里,“教下名理”与“哲学名理”相对,后者

是属于“名言境”的哲学理论,而前者则是“有定向之名理,定向即宗也”⑥。 由于“宗”的旨归各

·661· 《中国哲学史》2026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述先:《生命情调的抉择》,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第 43 页。
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 年,第 69 页。
牟宗三:《人文主义与宗教》,《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65 页。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牟宗三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 28 册,台北:联经出版事

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第 107 页。
牟宗三:《圆善论》,《全集》第 22 册,第 260 页。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全集》第 2 册,第 324 页。



异,相应的“教”之实践亦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宗定在证如证空,则其教之名理即环绕证如证

空而施设;宗定在自然无为,则其教之名理即环绕自然无为而施设,宗定在尽性知天,则其教之

名理即环绕尽性知天而施设”①。 此类有定向之“教”虽然与“玄学名理”同属“名言境”,但其

“名言境”受特定的“教向”所限,因而无法具备“玄学名理”所表现出的那种超越性与普遍性。
在牟宗三对“教”的定义中,“理性”特指其实践层面的运用,以区别于理论运用。 这一

区分虽源自康德,但“实践”的意义已被转换:即“将康德自由意志自主自决意义上的‘实践’
改造为道德或宗教活动中具体的成德的或解脱的‘实践’”②。 从实践的类型看,“教”的实践

大体可分为道德的与超道德的两种形态,而二者又可统摄于“纯净化或圣洁化其生命的实践”。
其中,道德的实践主要指儒家的内圣成德之实践,这一类型的实践体现为通过“逆觉”的工夫把

握超越的主体性,并且在这一主体性的主导下,内在地养成圣贤人格,外在地成就外王事业。 解

脱的实践则主要包括道家与佛教两者,道家通过“致虚守静”“心斋”“坐忘”等工夫消解生命中

的种种有为造作,彰显冲虚的境界心灵,并且在这一境界心灵中实现精神自由与心灵无待的解

脱追求;佛教则是透过止观工夫,断除无明烦恼的缠缚,臻至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
“教”的定义中的“最高理想之境”意味着:“教”的实践皆以臻至最高的理想境界为归

趣。 “教”路的不同只是实践方式的不同,通过实践以“成德”则是不同教路的共同诉求,这
里的“德”取广义的“得”义,即通过实践而有所“得”,并且在这一“成德”的实践中改变个

体的气质生命。 除了上述通过“成德”以变化气质的面向外,“最高的理想之境”还包括改

善人的现实存在的一面,亦即“福”的一面。 易言之,“教”的定义中的“理想之境”可以分

别从“德”与“福”两个方面进行审视,而两面的必然结合就是“圆教”。
按照牟宗三的定义,三教都不属于“他力教”,而是自力自信,根据自身的主体性,在工

夫实践中不断转化其感性生命,以期臻至最高的心灵状态的“自力教”,此亦为三教“终极

关心”的“终极性”之所在。 “教”的实践属于个体生命提升与人格拓展的领域,而无论何

种形态的实践皆不能脱离主体凭空进行,对儒、释、道三教而言,这一主体即“心性主体”。
这种系属于主体的精神实践属于“内容真理”的领域。 所谓“内容真理”与客观化、量化的

“外延真理”相对,指的是“属于主体而常保持其质的强度的真理”。③ 虽然三教的“内容真

理”存在表现形态上的差异,但既然三者同属于旨在通过心性修养之方式,在个体有限的

生命中朗现无限而圆满之意义的实践形态,那么三教在方法表示、实践内容、实践形式、工
夫进程、境界呈现等方面的显然存在着相通之处。 所以牟宗三说:“儒释道讲到心性之学,
自有其共通处。 盖同以主体性为主,故其表现之方式、思路,以及发展之形态自不能免乎

有相似也。”④但传统对三教关系的处理却无法将这一面向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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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辨三教同异,始终辨不清。 儒、释、道三教当然有其差异,……当然有不同。
可是不同之处何在? 却没有人能说明白。①

儒教是道德进路,由道德意识呈现无限心,亦即良知明觉心,这一超越主体性在“理论

上预设着一种超越的分解,实践上则诉之于‘逆觉体证’”②。 并且上述理论预设和实践进

路是三教的共由之路,不足以决定三教间的义理差异。 所谓“超越的分解”主要表现为形

上与形下、本体与工夫的格局,并且通过心性实践实现本体与工夫、形上与形下间的辩证

综合,从而达到即本体即工夫的圆融化境,亦即臻至本体的自然表现。 牟宗三主张,在上

述圆融化境中必然含有种种 “高妙新奇” 的奇诡说法。 王阳明 “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

幻”③的说法即属此类。 所谓“无心俱是实”中的“无心”并非在“实有层”上否定良知的存

在,而是在境界心灵的“作用层”上阐明良知明觉活动的自然呈现。 因此,这里的“无心”意

在排除境界呈现上的私意造作。 但是儒家往往误认为这种“无”的“诡辞”是袭取禅学而

来,牟宗三认为这是一种出于忌讳心理的“无谓联想”,这一“联想”在儒学内部造成了一种

不必要的禁忌,而这一禁忌又拘限了儒家形上智慧的表达。

牟宗三认为,“无”的破执工夫作为一种境界并不专属于佛老,亦为儒家成德实践所必

须,“但从前思想家,尤其是理学家往往闹不明白,一看到‘无’便认为是佛、老,便不是圣人

之道,便是异端,成了大禁忌”④。 解除禁忌的关键在于分开“作用层”与“实有层”。 牟宗

三指出,“作用层上的话,人人可以说的,不是谁来自谁,用佛教的词语说,这属于共法”⑤。
所谓“作用层”即境界心灵的活动,属于工夫实践的层面,而“实有层”则是对存在的肯定,

如儒家的“仁”“诚”等道德实体即属于“实有层”。 牟宗三主张,只有落实到“实有层”上才

能区分出三教“义理骨干”的差别,而宋明儒者从“实有层”的角度裁定儒、佛的本质差异的

思路亦值得肯定。 然而在对待佛、道的具体态度上,宋明儒者却因“护教之情切”,往往将

佛、道二教斥为异端,这一定性在牟宗三看来未免失之偏颇。
牟宗三通过检讨传统三教关系的功过得失,找出三教关系中的内在难题,并将其归结

为“护教”心态的作用。 而根据“教”的定义,三教所指向的“理想之境”属于同一层次,因
而并“无高低可言,只能并列地比较其同异”⑥,所谓“并列”意味着判教者从特定的学派角

色中超脱出来,以平视的角度省察三教义理异同,进而展开 “此时代所应有之消融与

判教”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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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横向模型:无限心之三态

三教表现出的义理都属于内容真理的领域,而内容真理又是不能脱离主体的主体性真

理。 儒、释、道三教在超越的分解进路下,通过或超越或内在的反身性觉悟所确立的超越主

体性,“不管是佛家的般若智心,抑或是道家的道心,抑或是儒家的知体明觉,它们皆是无限

心”①。 换言之,般若智心、道心以及良知明觉心都是无限心的不同样态。 作为内容真理的

无限心,必须透过实践主体的心性修养工夫才能透显出来,而无限心在不同的实践进路中又

呈现为不同的形态。 易言之,无限心在儒、释、道三教中是以不同的限制相呈现,牟宗三指

出:“道不能不通过圣证来表现,但通过一定的形态之圣证而表现之,同时即限定之。”②

关于无限心在限制中表现的必然性,牟宗三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的:一方面,圣人

必须在一定的形态下表现无限心;另一面,众生亦必须在一定的形态下证入无限心。 具言

之,作为内容真理的无限心必须诉诸特定的工夫实践才能朗现,落实到实践主体上,且其

工夫实践必须在内外条件的限制中进行。 从内在方面说,圣人必须在感性的制约中表现

无限心,并且这种感性的制约具有形上的必然性;从外在方面说,圣人又必须在各种外部

环境条件下进行工夫实践。 上述内外两方面的限制,构成了圣人表现其精神生命的

“通孔”。

“圣证”通过“通孔”来表现是基于“人的双重性”,亦即根据“人虽有限而可无限”③这

一理论预设而来的结论。 所谓“人虽有限而可无限”是说实践主体一方面是感性的现实生

命,但他亦可透过工夫实践纯净化其感性生命而呈现出理想的生命。 无限心是上述理想

生命的超越根据,圣人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无限心,而众人亦必须通过一定的形态进

行实践,这是囿于感性限制的实践主体之必然选择,此为感性限制的消极意义。 也正是基

于这一消极意义,牟宗三把圣人必须在一定的形态下体现“道”视为“圣人的悲剧”,其“悲

剧性”体现在:圣人在呈现无限心的同时,又封限住了它。 但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实践主体

的感性生命又提供了无限心表现自身的凭借,否则无限心即成为悬空的死体。

牟宗三事实上提到了两种意义上的无限心:一种是就无限心自身而言的无限心,另一

种则是通过特定“教相”表现出来的无限心。 对此,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无限定意义的无

限心,后者称为有限定意义的无限心。 无限定的无限心必须通过特定之“教”的限定相来

表现自身。 在牟宗三看来,若未能认识到这一点,而仅仅囿于某一“教”之限定相,就会陷

入庄子所谓“隐于小成”的境地,进而引发自是而非他的“真伪之争”。 这种停滞于特定表

现形态而自我封闭、相互排斥的做法,正是传统形成“护教心态”的根源,也是传统三教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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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辨长期无法得到彻底厘清的原因所在。 对此,牟宗三总结道:“世人将无限心与教之

限定同一化,遂起竞争而互相排拒。 是无异于既彰显了无限心而又使之成为有限也。”①

如上所述,无限心在特定教相中的表现,本身即意味着一种限定。 牟宗三认为,这是

一种“必然的诡谲”,因而必须通过某种“辩证的历程”来破除这一限定。 所谓“辩证的历

程”指的是,将“无限心”在特定“教相”中的表现理解为因“教”的不同义理“定向”所导致

的“限定相”,从而将无限心的“自体相”与其在具体“教相”中的表现区分开来。 由于无限

心自身并不能决定教的不同定向,所以它也无法决定围绕此定向所形成的义理形态。 通

过这一“辩证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特定的教相中表现的有限定相的无限心,实际上

只是无限定相的无限心的特定面向。 这样一来,无限定相的无限心实为统摄一切有限定

相的无限心的超越性概念;而有限定相的无限心与无限定相的无限心之间,并不构成实质

的对立。
具言之,在特定教相中表现的无限心当然无法完全彰显无限心自体的全幅意义,因此从

量上看,有限定相的无限心和无限定相的无限心存在着差异。 但是这个差异并不是说两者

在内在的本质上有差异,而是针对其外在的处境而言。 在特定的教相中呈现的无限心,因为

其所关涉的教之定向所限制,所以并非无限心的全幅朗现,而只是无限心自体的一个“机
相”。 但是正是由于两者在量上的差别,所以这其中即预定了一个无限定相而蕴涵所有限定

相的无限心自体。 有限定相的无限心是当机的呈现,而为其所关涉之教相所封限,但因两者

毕竟在本质上没有差异,所以亦可从教之定向所造成的限制中超离出来,而回归无限定相的

无限心自体。 这样一来,良知明觉心、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以及冲虚玄德心三者皆是无限心的

特定面向,本不必起争执。 并且三者之间并不能形成障碍,这是因为所谓的无限心之限定相

并不是对良知明觉心、自性清净心以及冲虚玄德心自身性格的描述,而只是对特定教相的

摹写:
同一无限心而有不同的说法,这不同的说法不能形成不相容;它们只是同一无限

心底不同意义。 无限心本有无量丰富的意义,每一意义皆与其它意义相镕融,相渗

透,而不能形成其他意义底障碍。 否则这一意义便不是无限心底意义。②

通过这一“辩证的历程”,一个作为三教共通义理基型的无限心自体相得以彰显,这一

无限心自体相本身无任何限定相,而是一无量的意义汇聚。 良知明觉心、自性清净心、冲
虚玄德心等正是无限心在不同教相中所呈现出来的具体意义面向:道德的意义、清净的意

义、自然无为的意义。 这些意义虽各有侧重,却彼此渗透、互不妨碍;否则,无限心便受到

限定,成为有限心。 基于上述“辩证的历程”,牟宗三消解了传统因“护教情切”而形成的单

元简易心态,以及由此衍生的思想禁忌与义理争执,从而对三教关系进行了重新调整。 在

新的框架中,三教义理被视为无限心的三种表现形态,或者说是其不同意义向度。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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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心得以从特定“教相”中解脱出来,臻至“一义即通全蕴,而不排拒其他,全蕴即是一

义,而无剩欠”①的圆融理境。

尤有进者,不仅无限心在三教中所表现的不同意义之间相互融通,其明觉所观照的天

地万物之存在状态,也彼此贯通、互不相碍。 具言之,如前所述,内容真理表现为一种基于

无限心的主体性真理,而这一主体性真理正是通过境界形态的形上学得以展开和呈现自

身。 无限心本身即是一种境界心灵,无论是道德的意义、清净的意义,还是自然无为的意

义,都在境界心灵中如实呈现,彼此共存而不相妨碍。 所谓“境界”指的是“实践所达至的

主观心境”②,并且通过这一境界心灵会引发某种“观看”或“知见”,在上述“观看”中又蕴

涵着三教对一切存在之价值的说明,从而构成同一境界形上学的三种不同形态。

佛教式的存有论依据染净对翻的方式开显无限心,亦即如来藏自性清净心。 此一超

越的真心在流转与还灭的过程中,保住一切法的存在,此为《起信论》式的存有论。 华严

“圆教”在前者的基础上立足于佛法身,成立“色心不二”的圆满境界。 道家则通过“无”的

否定性工夫,从正面呈现出一个冲虚玄德的境界心灵,继而通过虚静心的玄览观照天地万

物复归其自身的本真状态。 牟宗三主要以阳明的良知明觉心阐述儒家的无限心,实践主

体通过逆反的觉悟确立良知明觉心,并在良知明觉心的感应中使天地万物成为实事、实

物,而不至沦为价值的虚无。
牟宗三认为,良知明觉感应中的“实事实物”,虚静玄览中的自尔独化,以及般若智心

寂照下的缘起实相,并非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三者只因属于不同的超越主体而呈现出不

同的意义:同一缘起的事物,在般若智心的寂照下即为缘起幻化的实相,而在良知明觉心

的感应中即为实事、实物,在道心的玄览中则成为自尔独化的自在物。 无论缘起实相、实

事实物,还是自尔独化,三者本质上皆为“物之在其自己”的存在状态,其区别仅在于所呈

现的意义有所不同。

三、由离而盈:纵向的时代判教

牟宗三将三教描述成无限心的三种表现型态,分别彰显出无限心的道德意义、清净意

义以及自然无为意义。 并且三种意义间互不为碍、互相涵容,从而在横向维度上打通了三

教义理之睽隔。 这一诠释模式为三教义理相摩相荡、相观而善打开了空间。 但牟宗三并

未停留在横向的不相妨碍上,而是进一步立足于横向的互涵互摄,谋求三教义理的纵向贯

通与接引,此即纵向的“时代判教”。

从方法学的角度看,牟宗三的“时代判教”乃是“异而知其通,睽而知其类,立一共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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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而见其不相为碍”①。 所谓“异而知其通” “睽而知其类”不外其“时代判教”所遵循

的并列地辨析同异之方法。 而“共同模型”的说法表明,牟宗三省察三教义理异同的“时代

判教”,是将传统三教与基督教等放在一个共同的模型中,继而据此模型对它们的义理形

态重新进行厘清与定位。 这一“共同”的“模型”就是“由离而盈,由盈而通”②的大框架。
在牟宗三的“时代判教”中,“通”并非具体的“教相”,而是超越于各中教相之上的更

高概念层次。 它意味着在消解各教义理暌隔后,实现彼此互融互摄、接引贯通的理想境

域,亦即所谓“各圆盈教者之通达”③。 结合上节所论,牟宗三这里所说的“通达”可分别从

纵与横两个维度来看:从横向的维度看,“通达”指的是互融互摄、互不为碍;从纵向的维度

看,“通达”指的是互相贯通、互相接引。 尤有进者,这里的“通”最能体现“时代判教”对不

同义理加以“综合消化”的特点。 易言之,“通”并非处于各种有定向之“教”的“建立层”,
而是处于消融不同教相义理睽隔的“消化层”,并且“通”对“教”的消化并不意味着将这些

系统用某种方法统一起来,另外建立一个或平行或更高的系统。
“时代判教”中的“通教”并非任何有特定教相的系统,而只是一个纵横相通的通达理

境,此即牟宗三“教”的定义中所谓“理想之境”的一个面向,亦即“圆教”所蕴涵的“圆通无

碍”面向。 从纵横贯通的角度审视牟宗三的“圆教”义理,不难看出,其所谓“圆教”显然蕴

涵着一个不断向“最高的理想之境”趋近的动态过程,而“时代判教”中的各个不同教相则

构成了这一动态过程中“互相关联底关节”④。
首先是“离教”与“盈教”的区分。 “离” “盈”的判分,关键在于是否承认人的双重性。

三教均主张,实践主体能够通过特定形态的工夫践履,转化气质生命中的非理性成分,从
而在有限性的个体生命中开显无限的意义。 循此“有限与无限并不分离隔绝”⑤的理路,
牟宗三将具备此形态的教相判为“盈教”;反之,凡不承认此双重性,而将个体存在规定为

绝对有限性格的教相,则被其判为“离教”。 此处的“离”取不相涵容,不相并存之意,而与

之相对的“盈”则是相互涵容,并存并立之意。 牟宗三“时代判教”中的“离教”主要用来说

明基督教的义理形态,他在《圆善论》一书中,将基督教中的上帝与儒、释、道三教所言的无

限心放在同一义理层次加以比较,认为基督教在人是绝对有限性的存在这一前提下,将无

限心推出主体之外,并且通过对象化、实体化与人格化三个步骤⑥将其视为信仰的对象。
尤有进者,在基督教的形态中,经过客观化、实体化、拟人化三个环节被置定为祈祷对

象的无限心,是外在于实践主体的超越存在。 于是基督教形态下的救赎论是一种他力救

赎,在这一救赎形态下,个体只是带着原罪这一生存事实,在满怀激情的重复性祈祷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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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拯救的有限性存在。 牟宗三的“时代判教”意在扭转基督教在天人关系上的睽隔,将外

在超越形态中的信仰对象向下拉,向内收,最终落实为内在超越形态中的无限心这一实践

主体,从而将他力救赎的形态消融为实践或境界形态下的实践亲证。 在牟宗三规划的“时
代判教”中,转“离”为“盈”是走向“圆教”形态的关键环节,这是因为“圆教必透至无限心

始可能”①。 在早期自传性著作《五十自述》中,牟宗三还从能所关系角度将基督教的形态规

定为“证所不证能,泯能而归所”。 具言之,基督教“把在自己处呈现的慧根觉情推到上帝身

上而为‘所’,此即所谓‘证所不证能,泯能而归所’”。② 此处所谓的“慧根觉情”即“无限心”,
“无限心”本是主体工夫实践之所以可能的无限心能,但是这一主体性却被推出主体之外而置定

为个体信仰所投射的客体,这样无限心就从主体之心能转为外在的信仰祈向之所。
其次是“正盈”和“偏盈”的区分。 由于三教都能够透至并肯定无限心这一超越的主体

性,从而使个体生命由有限通向无限,继而通过无限心与一切存在的“诡谲相即”,实现“德
福一致”的“圆善”理境,因而皆属于“圆盈教”。 但牟宗三的“时代判教”并未止步于此,他
主张儒、释、道三教虽同属于“圆盈教”,但亦有“偏” “正”之别:佛、道是“偏盈圆教”,而儒

家则是“正盈圆教”。 既然三教都属于“无限心”的不同面向,何以又在不同面向之间区分

“偏”“正”呢? 原来,牟宗三认为,儒、道两家虽然没有像佛教那样从缘起的角度说明一切

存在,但是缘起观念却同样可以为他们所承认。 如此,三教的差异仅表现为对“实相”的认

定不同。 就佛教义理而言,“定相缘起”是执着,运用般若智慧如实地观照事物的缘起性格

即为“实相”,此“实相”即“缘起性空”的道理;牟宗三引用《老子》 “万物并作”之语来诠释

道家的“缘生观”,若“顺‘并作’而牵引下去便是缘生。 就这样的缘生而加以执着造作”③,
即是“定相缘起”,而通过冲虚境界心灵的观照穿透“万物并作”,洞见万物的虚静自然之

性,即是道家义的“实相”;儒家虽亦能承认事物的“缘起”性格,却并不停滞于“空性”层

面,而是进一步通过道德无限心的感应作用,赋予一切存在以道德价值,使其成为价值性

的存在、真实性的存在。 此即“不诚无物”,所谓“无物”并非否定物的存在,而是说没有道

德价值的润泽,物即落入价值性的虚无。 相较之下,佛、道二教只是消极的境界观照,儒家

却因其正面积极的价值创生,“遂显其殊特”④而为“正盈圆教”。
在《才性与玄理》中,牟宗三提出了一个“主客观性之真实统一”⑤的“统一模型”来说

明儒家相较于佛、道二教的“殊特”性。 此处所谓“主客观之真实统一”指的是儒家道德无

限心“既虚又实”的特质,“虚”是对道德无限心虚灵不昧的存在状态之描摹,“实”指的是

儒家又能将这一无限心“通出去而建立道之客观实体性”⑥。 易言之,儒家的道德无限心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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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般境界心灵的特点,又有佛教与道家不具备的“殊特”性。 于是,在牟宗三那里,三教

的义理差别就表现为“实有层”和“作用层”的区别。 具言之,儒家兼有“实有层”和“作用

层”,而道家和佛教义理只有根据境界心灵活动而来的境界观照这一“作用层”,而没有客观

性的“实有层”。 道家老子的“道”只是冲虚境界心灵的“客观姿态”,无法真正建立道的客观

实体意义,因此庄子、王弼、郭象等就将道的“客观姿态”消解掉了,而纯自“境界形态”上立

说。 佛教以“缘起性空”为通义,更是根本不承认有自性的“实体”,因而是纯粹的境界形态,
在佛道纯粹的境界形态下只能成立“团团转之圆教”①。 而儒家的道德无限心并非只是对境

界心灵的观照,而是更能客观化为天地万物的创生本体。 换言之,儒家的道德实体因能体现

“创生性”而从三教中凸显出来,成为所谓“大中至正之圆教”②,从而臻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

真实统一。
从境界形态形上学的角度审视儒、释、道三教,虽然三教在不同的境界心灵中,对于一切

存在皆有不同意义的说明,并且佛教与道家并非不能成立“创生性”,但佛、道方面的“创生

性”在牟宗三看来只是一种境界观照形态的“创生性”,并非纵贯形态下的客观性实体之创

生。 从“创生性”的维度区分三教异同,并凸显儒家义理的殊特性,是熊牟一系的通行作法。
但从义理形态的角度看,牟宗三从“创生性”的角度厘定“盈教”之偏圆与否并不能成立。 所

谓的道德实体的“客观性”,实际上只是“主观的正面圣证所显露之仁体之涵盖性。 故‘客观

性之实有’即此‘主观性实有’(亦即活动即存有)之超越表象”③。 换言之,道德实体的“客
观性”实际上只是主观性的客观性,这表明,客观性只能在境界心灵的观照这一“作用层”上
加以了解,而这样了解中的客观性亦只是境界心灵的“客观姿态”而已。 而建立在客观性基

础上的“创生性”,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说明:在道德实践的领域可以说成是道德实体的道德

创造,此为纵贯性的意志因果性创生;从存有论的面向说,由于牟宗三完全从心性的维度框定

客观性的道体,因此所谓实体性的纵贯创生,亦不能脱离实践脉络中的良知明觉心之感应,而上

述明觉感应最为落实的含义是境界心灵之感应作用的价值赋予,但这样一种境界心灵的感应与

价值赋予,毋宁说是三教境界形上学的通义。 概言之,在牟宗三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中,纵贯性的

创生只能在道德实践领域内成立,而在形上学领域中所言的纵贯创生并不成立。
要言之,在形上学的层面,无论是“客观性”还是“创生性”皆不能脱离实践主体的工夫

与境界观照这一实践的脉络。 换言之,由于牟宗三对儒教天道的理解,始终立足于实践与

工夫的进路。 天道并非独立自存的客观实体,而是主体心性在客观化向度上的呈现。 正

因如此,其儒教诠释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实有层”与“作用层”之分。 然而,牟宗三却

转而依据“客观性”与“创生性”的标准将儒家判定为“正盈圆教”,而将佛道归为“偏盈圆

教”,并且认为“正备偏,偏不备正”④。 易言之,在牟宗三的三教关系重建中,作为“大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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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圆教”的儒教义理因同时具备“实有层”与“作用层”而可以涵摄佛教与道家的义理。 这

样一来,其“时代判教”虽然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打通了三教义理的睽隔,但是其纵向金字塔

式的三教关系重建却消解了佛道自身义理的独特性。

四、结语

在牟宗三纵向的“时代判教”中,儒、释、道三教义理被理解为一个由低至高的上升过程。
对于基督教、佛教与道家而言,这一过程意味着不断地扭转与提升;而儒教因居于“圆教”金
字塔的顶端,故其所承担的是不断接引其他义理形态向上趋近的使命。 从义理形态的角度

审视,牟宗三的“时代判教”最终呈现为一个兼容论的理论模型。 这一模型有限度地承认其

他“教相”也含有不同程度的真理,但唯有儒家义理最为圆满,并具备向下兼容其他“教相”的
能力。 然则究其理据,这一纵向贯通的兼容论“时代判教”,在义理基础上难以完全成立。 这

是因为儒教道德实体的“客观性”与“创生性”仍未脱离实践境界,就此而言,实与佛、道两家

并无不同。 事实上,牟宗三的“时代判教”尚隐含一层横向维度,这一维度虽被视为通向最终

判教的中间环节,旨在融通三教的义理暌隔,却在理论上展现出更强的解释效力。 若将上述

思路贯彻到底,便会超越其儒家本位立场,从而使其“时代判教”最终指向一种多元论的结

构。① 在上述结构中,儒、释、道三教义理被视为同一无限心的三种表现形态,他的“时代判

教”实际上蕴涵了一种类似约翰·希克所主张的同一实体,不同教相的 “共相式的多元

论”。 并且,这一“共相式的多元论”才是其“时代判教”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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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同古典德性论尤其是理学工夫论存在密切关联。 革命者的个人心志与道德修养脱胎于

传统,成为关键的现代议题。 革命建国应该是“惟有德者居之”,这是汉宋之间的共识,也
是历经古今变局之后仍被持守的理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陈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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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宗义认为,牟宗三的判教同时带有绝对主义与多元主义之倾向,但以归于多元主义之模型为

顺适,详见郑宗义:《儒学、哲学与现代世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82 - 287 页。


